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编辑同志：
刘某拾得我的手机后 ，

见手机里有我的身份证和微
信绑定的银行卡照片， 就通
过登录我的微信， 利用支付
密码找回功能从后台系统骗
取支付密码， 将我银行卡里
的2万元存款转入自己的银行
账户。 我找到刘某后， 刘某
拒不归还。

请问： 刘某的行为是否
构成犯罪？

读者： 孙艺斐

孙艺斐读者：
刘某的行为已构成信用

卡诈骗罪。
根据 《刑法》 第一百九

十六条之规定， 信用卡诈骗
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
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 利用
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 骗取
数额较大的财物行为， 包括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
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
用卡、 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恶意透
支四种情形。

本案中， 刘某已经具备
了对应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刘某属于 “冒
用他人信用卡”。

“冒用他人信用卡 ” 是
指非持卡人以持卡人的名义
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 《最
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 第五条第二款
就 “冒用他人信用卡” 列举
了四种情形： 拾得他人信用
卡并使用的； 骗取他人信用
卡并使用的 ； 窃取 、 收买 、
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
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 并
通过互联网、 通讯终端等使
用的； 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
的情形。

也就是说， 网络金融结
算系统虽然给每位用户的信
用卡设置了密码， 但这种密
码可能被冒用或者被破译 。
如果他人通过破解密码， 获
得用户信用卡信息进而占有
资金， 同样属于冒充。

与之对应， 刘某拾得手
机后， 通过后台系统骗取你
的银行卡支付密码， 冒充你
的名义， 将你银行卡里的钱
转到自己账户， 无疑属于冒
用他人信用卡。

另一方面， 刘某应承担
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
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
条第一款规定： “使用伪造
的信用卡、 以虚假的身份证
明骗领的信用卡、 作废的信
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
行信用卡诈骗活动， 数额在
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 ，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
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
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
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
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
额特别巨大’。 ”

本案中， 刘某非法占有
资金且拒不归还， 金额达2万
元， 当属诈骗 “数额较大”，
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颜东岳 法官

一晃又到了年底， 许多人都
想趁这个机会把年假休了， 同时
再利用这个假期办一些平时没时
间办的事情。 可是， 这么多人同
时休假工作怎么办？ 没被安排休
假的员工怎么休息？ 其年休假会
不会 “清零 ”？ 以前休过病假 、
产假的员工能不能接着休年假？
针对这些员 工 普 遍 关 心 的 事
情 ， 以 下 6个 案 例分别从不同
的角度给予了回答， 并详细解释
了年休假该如何审批 、 如何安
排、 未休完的年假该给予什么待
遇等问题。

案例1
年休假由单位统筹安

排， 职工不应擅自休假

2018年6月 ， 耿某入职某广
告公司。 2020年12月初， 耿某因
祖父生病住院， 向公司申请休5
天年休假 ， 以便照顾祖父 。 然
而 ， 公司称岁末 年 初 任 务 重 、
缺人手 ， 暂不批准其休假， 并
称 年 底 会 发 给 一 笔 年 休 假 工
资报酬。

耿某认为， 休年假是他享有
的法定权利， 尽管公司不批假，
他也有权自行休年假。 公司严正
指出， 未获批准就自行休年假将
按旷工处理。

耿 某 对 公 司 的 说 法 将 信
将 疑。

【点评】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

（以下简称 《条例》） 第五条第一
款规定： “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
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
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一般情况下， 职工休年假是由本
人申请， 单位审批同意后方可执
行。 审批的过程就是双方协商沟
通的过程， 内容包括休假日期和
时间长短。 双方协商沟通时， 虽
然单位要 “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但这只是影响因素之一， 最终还
要由单位 “统筹安排”， 决定权
在单位 。 亦即单位有权根据生
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决定是否
批准职工此时休假。

另外， 《劳动法》 第三条规
定： “劳动者应当遵 守 劳 动 纪
律和职业道德 。” 因此， 如果未
经单位批准， 职工是不能擅自休
假的。

本案中， 如果耿某认为公司
不批年休假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
可以通过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来
解决， 但不能自行决定休年假。
如果自行休年假， 单位有权根据
其制定的相关制度规定进行处
理， 甚至可以按旷工处理并解除
劳动合同。

案例2
想在寒假休年假陪女

儿， 单位应优先考虑

贺女士在某私企工作， 有一
个上初中的女儿。 因工作忙， 孩
子学习任务重， 平日里二人无法
一块儿出去走走。 近日， 她想利
用即将来临的寒假带着女儿出去
玩一趟。

于是 ， 贺女士提前半个月
“抢假”。 当她拿着在寒假期间休
2021年度的10天年休假的申请单
找经理签字时， 经理以2021年度
休假计划尚未制定为由， 拒绝签
字同意。

【点评】
根据 《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

的规定： “用人单位批不批年休
假， 主要应根据近期的生产、 工
作的具体情况而定， 而不能以年
休假计划尚未研究制定为由， 或
者担心职工年初休年假然后再跳
槽单位会吃亏等拒绝批假。”

另外， 2019年11月24日国家
发改委、 中组部、 人社部等九部
门 《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
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 指
出： 加快推动落实带薪休假……
鼓励用人单位在年初结合工作需
要和职工休假意愿统筹安排当年
休假， 优先考虑子女上学的职工
在寒暑假的休假安排。

本案中， 某私企的做法显然
不符合上述规定。

案例3
年底抢休年假不成， 不

等于年休假可 “清零”

谭某是一个工作狂， 平时不
怎么休假， 一直拖到年底才突然
想起年休假还未休。 “正好年底
想放松一下 ， 抓住 2020年的尾
巴， 把年假给休了。” 令他没想
到的是， 部门50多人中竟有10人
在 “抢休” 年假， 结果他的年休
假申请被老板拒绝了。

见谭某心有不甘， 老板就安
慰道：年休假虽被“清零”了，但有
一笔补偿，一天150元。可是，谭某
不想要钱，只想要假期。

【点评】
《条例》 第五条第二、 三款

规定： “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
以集中安排， 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不跨年度安排 。 单位因生
产、 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
排职工年休假的， 可以跨一个年
度安排。”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
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
工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

年休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
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
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
资报酬。”

本案中， 公司未主动安排谭
某休年假， 谭某也从未表示放弃
年休假， 因此， 不能简单地以支
付年休假工资来代替职工的年休
假， 更不能以年休假不跨年为借
口将年休假 “清零”。 此时， 谭
某有权拒绝 “折现”， 可以要求
跨年休假。

案例4
休假天数依法确定， 工

作年限累加计算

秦某于2019年12月2日入职B
公司， 双方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
合同。 入职前， 秦某已经在A公
司工作10年 。 2020年9月 ， 秦某
提出要休年休假， B公司认为秦
某到公司工作还不满一年， 暂不
能享受年休假， 要等到12月才能
享受。 秦某认为自己之前在A公
司的工作年限应当累计， 并提交
了相关部门出具的 《工龄证明》。
但是， B公司认为， 累计工作时
间只限于在同一单位工作年限的
累计。

为此， 双方争执不下。

【点评】
《条例 》 第三条第一款规

定：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
满10年的， 年休假5天； 已满10
年不满20年的， 年休假10天； 已
满20年的， 年休假15天。” 这里
的 “累计” 工作时间， 包括职工
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
间， 以及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 本
案中， B公司对秦某在A公司的
工作年限不认账， 显然错误， 秦
某应享受的年休假应当为10天。

需要提醒的是， 由于劳动者
对自己在其他单位的工龄要承担
举证责任， 因此， 劳动者应当保
管好档案记载、 社保缴费记录等
材料， 以便确定自己的累计工作
时间。

案例5
年休假与产假功能不

同， 不能相互冲抵

王女士于2015年3月入职某
公司工作至今。 2020年6月 ， 她
休了产假， 有4个多月时间。 产
假快结束时， 她想利用自己的
10天 年 休 假 接 着 休 息 ， 于是 ，
就递交了年休假申请， 不料被公
司拒绝。

原来， 公司员工守则规定：
当年休产假、 探亲假的员工， 不

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点评】
实行年休假制度的目的在于

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 调动劳
动者工作积极性， 而休产假属于
生育保险待遇， 产假等法定假期
与年休假是两种功能不同的休假
制度， 不得相互冲抵。

《条例 》 第三条第二款规
定： “国家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
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企业
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六
条进一步规定： “职工依法享受
的探亲假、 婚丧假、 产假等国家
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
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因此，
该公司员工守则中的相关规定无
效， 王女士休了产假并不影响享
受当年的年休假。

另外， 法律并未禁止年休假
与其他法定假期一同连休， 但由
于单位对年休假具有统筹安排
权， 因此需获得单位批准。

案例6
病假天数未超规定， 仍

然有权休年假

穆某在电信公司工作， 至今
已经有4年多时间。 2020年7月，
穆某在周末外出游玩时摔伤， 住
院两周 ， 出院后在家康复半个
月。 穆某在病假期间享受了病假
工资待遇。

2020年底， 穆某向电信公司
申请休年休假， 但被拒绝。 电信
公司拒绝的理由是穆某已经休了
近一个月的病假， 无权再享受当
年的年休假。

【点评】
《条例》 第四条规定： “职

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享受当
年的年休假： (一) 职工依法享
受寒暑假， 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
假天数的； (二) 职工请事假累
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
工资的； (三) 累计工作满1年不
满1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2个
月以上的； (四) 累计工作满10
年不满2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
3个月以上的； (五) 累计工作满
20年以上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4
个月以上的。”

据此， 穆某在电信公司工作
时间已有4年， 2020年度请病假
天数未超过2个月， 仍然有资格
享受该年度的5天年休假。 如果
电信公司一意孤行， 导致穆某休
假未成的话， 穆某可以要求电信
公司按 照 其 日 工 资 收 入 300%
的标准支付给 5天的年休假工
资报酬。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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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我看手机上说， 单位如果侵

害劳动者权益， 劳动者还能拿到
赔偿金。请问，什么情况下劳动行
政部门会责令公司支付赔偿金？

谢谢您的答复。

答：
《劳动法 》 第九十一条规

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

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 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
酬、 经济补偿， 并可以责令支付
赔偿金： （一） 克扣或者无故拖
欠劳动者工资的； （二） 拒不支
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
的； （三）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四） 解
除劳动合同后， 未依照本法规定
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以上为对您问题的解答。

法条链接：
《劳动法》

第九十一条 用人单位有下
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
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
动者的工资报酬、 经济补偿， 并
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 （一） 克
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二） 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
时间工资报酬的； （三） 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的； （四） 解除劳动合同后， 未
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的。

哪些情形下单位会被责令赔偿员工？

6个案例告诉你年休假该怎么休 拾得他人手机盗其存款
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